
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95年度判字第 999號 行政

裁判日期：民國 95 年 07 月 05 日

案由摘要：公平交易法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95年度判字第 00999號

上　訴　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丙○○○

被 上訴 人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代　表　人　乙○○

上列當事人間因公平交易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94年 1 月

19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3年度訴更一字第 18號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被上訴人以上訴人為有線電視頻道節目供應業者，於 88

    及 89年度代理銷售東森電影台、東森育樂台、東森綜合台、

    東森新聞台、東表卡通台、中都卡通台、中都電影台、龍祥

    電影台、國興日片台、三立綜藝台、三立都會台、三立 SET

    台、國家地理頻道、MTV 音樂頻道等頻道節目，而○○股份

    有限公司銷售辦法（下稱銷售辦法）係上訴人對交易相對人

    公開揭露之個別頻道節目授權價格及優惠計算方式，憑以作

    為上訴人與系統業者交易之依據，惟上訴人未依對系統業者

    揭露之頻道銷售辦法進行交易，係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足以

    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24條規

    定，依同法第 41條前段規定，於 89年 6 月 27日以�公處字第

    1 11號處分書，命上訴人自該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

    停止前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並處上訴人罰鍰新

    台幣（下同）400 萬元。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

    經原審法院 90年度訴字第 2871號判決「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

    撤銷」。被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 92年度判字第

    1849 號 判決將原審法院上揭判決廢棄發回更審，嗣原審法



    院審理後以 93年度訴更一字第 1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

    上訴人原審之訴。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於原審主張： (一)查 上訴人 88、89年之銷售辦法確

    實已明確訂定：一所代理頻道之個別訂價；二折扣及優惠方

    式；�並表明交易相對人各系統業者得自行選擇符合最大利

    益之優惠辦法，且於年度換約之初，即送交各交易相對人系

    統業者，作為頻道節目選購之參考，業據大信有線播送系統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信公司）之總經理周偉誠及傳信行有

    線播送系統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傳信行公司）之協理林妗於

    被上訴人調查時，均陳稱有收到上訴人寄發之書面報價等情

    在卷，足證上訴人已充分向交易相對人系統業者揭露頻道授

    權費用之相關資訊，何來隱匿重大交易資訊之有，自無該當

    被上訴人所頒事業涉及銷售有線廣播電視頻道節目交易資訊

    透明化案件處理原則（下稱銷售頻道節目資訊透明化處理原

    則）及「公平交易法對有線電視相關事業規範說明」（下稱

    有線電視規範說明）所定可能構成違反公平法第 24條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 (二)次 查，揆諸代表系統業

    者之任惠光與代表頻道業者之練台生多次洽談，終達成每戶

    每月價碼 220 元等情，足徵雙方洽商中，大信公司等系統業

    者對於上訴人考量不同因素，所給予之優惠或折扣數均充分

    知悉，洵無任何隱匿重大交易資訊。況上訴人與各系統業者

    間前已有銷售交易之往來，雙方除了協商 89年度頻道授權事

    宜之外，雙方並曾於 87年底就 88年度之授權費用事宜進行協

    商。是基於雙方過去之交易經驗，大信公司等系統業者原即

    明悉上訴人可能在考量各種不同之交易因素後，給予較銷售

    辦法略優之優惠辦法及折扣數，故實際成交價格可能會低於

    原書面報價，何來原處分所指上訴人「對信賴該辦法之系統

    業者欺罔隱匿重要資訊」？被上訴人僅以上訴人之銷售辦法

    與實際銷售價格不同，率爾推論上訴人隱匿重要交易資訊，

    實屬倒果為因。 (三)復 查，依被上訴人所訂前開有線電視

    規範說明第 5條 第 3 項第 3 款之規定，頻道節目供應業者與

    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進行交易時，仍得就實際交易數額、支付

    方式、信用風險、成本差異、附屬交易條件等等因素，予以



    折扣優惠，此亦為交易常態。益徵實際銷售價格與上訴人銷

    售辦法不同，並不足以證明上訴人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蓋銷

    售辦法僅為上訴人單方考量下之報價，而交易協商過程為上

    訴人與系統業者間之互動過程，系統業者於交易過程中亦會

    提出種種交易條件，雙方之成交係經長期、審慎之洽談，在

    洽商過程中，雙方均已就簽約戶數、信用風險及其他種種條

    件等重要交易資訊充分揭露並討論，方能達成締約協議，而

    實際成交價格較上訴人銷售辦法（原報價）為低，係雙方綜

    合考量雙方所提出之各項交易因素之結果，不僅為系統業者

    所樂見，且顯現系統業者之議約能力，否則無異於系統業者

    僅能依上訴人單方之報價締約，而無任何議價空間。是實難

    以上訴人銷售辦法與實際成交價格不同，遽認上訴人有對交

    易相對人隱匿重大交易資訊之行為。 (四)又 查，被上訴人

    認定上訴人之行為符合公平交易法第 24條所定足以影響交易

    秩序，無非認：「系統業者之收視費率由各地方政府核定之

    …被處分人與各系統業者之折扣低於所定之戶數折扣，顯見

    銷售過程中有隱匿重要交易資訊之情事，倘各地方政府依被

    處分人之虛偽報價以評估系統業者之購片成本，則將基於錯

    誤之資訊為判斷，其不利益將轉嫁由消費者承擔」云云，惟

    查各地方政府審議有線電視收視費率時，固會考量系統業者

    之成本，然所考量者為「實際交易成本」，而非頻道節目供

    應商之銷售辦法（銷售報價），故地方政府係要求系統業者

    依據有限廣播電視法施行細則第 33條規定繳交「購片合約書

    」影本，亦有台北市政府覆函可證，並無被上訴人所指各地

    方政府因依上訴人報價以評估系統業者之購片成本，而將不

    利益轉嫁由消費者承擔之情事。 (五)末 按，公平交易法第

    24條之立法理由及公平交易法之法理，該條為補充性規定，

    其適用前提為上訴人並未構成限制競爭等其他不公平競爭行

    為者，始足當之。被上訴人於本案以上訴人未依所訂銷售辦

    法與系統業者交易，隱匿重要資訊，乃以前揭規定為據，對

    上訴人罰鍰 400 萬元；惟被上訴人前以另案�公處字第 106

    號處分，認定上訴人與其他頻道業者合意共同銷售節目之相

    互約束事業活動行為，構成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條之聯合行



    為，而裁處上訴人罰鍰 90 0萬元在案，惟二案事實具同一性

    ，被上訴人就同一事實，分別以上訴人違反前揭 14條及 24條

    規定，各裁罰上訴人 900 萬及 400 萬元，已違反釋字第 503

    號解釋所示一事不二罰原則。 (六)又 上訴人經營頻道事業

    ，實收資本額不過為 3,000 萬元，被上訴人核處之罰鍰高達

    400 萬元，超過上訴人資本額之十分之一，顯逾越必要程度

    ，亦有違比例原則等語。為此，訴請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

    撤銷。

    被上訴人則以： (一)按 公平交易法第 24條規定之立法意旨

    ，在於預防交易秩序受到損害，故只要事業之行為，在客觀

    上有破壞交易秩序之虞者，即應加以禁止，尚無待實害之發

    生，亦不以主觀之故意存在為要件。次按頻道節目受著作權

    法保護，系統業者非經頻道銷售業者正式授權，否則無法合

    法播出頻道節目，故倘頻道銷售業者無公開透明之交易條件

    ，或公開之交易條件形同具文，不僅使立於買方之系統業者

    無法據以評估，以合理分配其購片預算，增加交易成本，並

    易使交易糾紛層出不窮，且極易隱藏差別待遇、不當搭售或

    其他反競爭之行為，是事業倘為前開行為，核屬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欺罔行為，違反公平法第 24條規定，合先敘明。 (

    二)查 上訴人予系統業者之折扣優惠與其所示銷售辦法之折

    扣落差可從一折至二折不等，該等資訊不對稱之狀況，使立

    於買方之系統業者無法據以評估，以合理分配其購片預算，

    且極易導致差別待遇、不當搭售或其他反競爭之行為。又上

    訴人等頻道業者實際交易之折扣均較其銷售辦法更為優惠，

    外觀上雖更有利於交易相對人，故該等行為似無非難性；惟

    頻道業者之實際銷售行為雖較銷售辦法更為有利，卻使銷售

    辦法形同具文，而頻道業者操控重要交易資訊，進行高報低

    賣之實，使對於不符其交易目的之系統業者，以報價進行銷

    售，壓迫系統業者購買全部頻道；或對於與其存在有控制關

    係之系統業者（如其他集團控制之系統業者或未加入集團之

    獨立系統業者），以高價進行交易，提高其經營成本，最終

    迫使其退出市場，此亦有不公平競爭之可責性。另以上訴人

    等 88年底發生於大高雄之聯合行為為例，該聯合行為之主要



    穿梭人上訴人公司總經理練台生君係以每戶每月 220 元之價

    格，為上訴人、和威、木喬、年代及八大等公司洽談客戶數

    ，而每戶 220 元之價格係各頻道協商後之價格，其拆帳協議

    為東森（即上訴人公司銷售）約 60元、年代公司約 40元、和

    威及木喬各約 50元，合計約 200 元；其餘獨立頻道共約 20元

    。在前開聯合行為之拆帳價格中，上訴人所有頻道之銷售價

    格 60元，此應為上訴人願意且可接受之價格；惟依上訴人 89

    年度之銷售辦法，上訴人所有頻道之原始銷售價格為 155 元

    ，縱令系統業者適用所有最優惠折扣，所有頻道之書面報價

    亦需 83.7 元 ，亦證諸其頻道銷售之實際意願成交價格與其

    銷售辦法有間。綜上，上訴人之實際意願成交價格既較其頻

    道銷售辦法為低，卻未於銷售辦法之個別頻道售價中予以反

    映，該等隱匿實際意願成交價格之行為，事實上已剝奪系統

    業者單獨購買頻道節目之意願，成為反競爭行為之溫床，斲

    傷市場交易秩序甚鉅，故上訴人未依據所訂定之銷售辦法與

    系統業者交易，隱匿重要交易資訊之行為，顯已構成公平交

    易法第 24 條所非難之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 (三)

    另有關上訴人在原審所主張本件所涉之違法行為與另案所涉

    之違法聯合行為間有一事不二罰原則乙節：本件上訴人乃因

    未依據所訂定之 88年度、89年度銷售辦法與全國之系統業者

    交易，隱匿重要交易資訊，核其行為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

    欺罔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條規定。至另案所涉之違法

    聯合行為係因上訴人與木喬等頻道業者於 88年 12月 20日間，

    即由該公司總經理練台生與鳳信公司總經理任惠光洽談大信

    、鳳信、傳信行、觀天下等系統業者之簽約收視戶數，並洽

    定上訴人與○○、木喬、年代、八大等頻道業者之全部頻道

    價格為每一收視戶 220 元，迄 89年 1 月 6 日由任惠光與練台

    生就前開系統業者與頻道業者頻道授權交易之簽約客戶數達

    成共識。渠等合意共同銷售頻道節目之相互約束事業活動行

    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4條規定。上開二案，上訴人之行為

    及涉案地區不同、違反法律亦不相同，爰依相關規定分別科

    處罰鍰並命其停止違法行為，尚無違反一事不二罰之原則等

    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一)按 「除

    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

    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

    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

    措施，並得處新台幣 5 萬元以上 2,500 萬元以下罰鍰。」公

    平交易法第 24條、第 41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公平交易法

    第 24條所謂「欺罔」，即以欺騙或隱瞞重要事實等引人錯誤

    之方法，致使交易相對人與其交易，或使競爭者喪失交易機

    會。至於行為是否構成欺罔，應以一般人之標準衡量，且無

    須以實際交易行為為要件，只須行為客觀上構成欺罔即可。

    又頻道節目受著作權法保護，系統業者非經頻道銷售業者正

    式授權，無法合法播出頻道節目，故倘頻道銷售業者無公開

    透明之交易條件，或公開之交易條件形同具文，不僅使立於

    買方之系統業者無法據以評估，以合理分配其購片預算，增

    加交易成本，並易使交易糾紛層出不窮，且極易隱藏差別待

    遇、不當搭售或其他反競爭之行為，是頻道銷售事業倘為前

    開行為，即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尚不以發生實

    質之損害為必要。 (二)被 上訴人本於公平交易法之主管機

    關職權，為確保事業公平競爭、維護交易秩序、保障消費者

    權利，及有效處理有線電線相關事業涉及公平交易法所禁止

    之各種限制競爭或不公平競爭之經營行為，乃發布有線電視

    規範說明，於該規範說明第 4 點第 6 款規定：「有線電視頻

    道節目供應業者頻道節目隱匿重要交易資訊行為： (一) 有

    線電視頻道節目供應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能構成公平

    交易法第 24條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顯失公平行為：⒈未對交

    易相對人充分揭露其個別頻道節目之授權價格或其優惠計算

    方式者。… (二)前 項之授權價格或優惠計算方式如有調整

    ，仍須於調整時對交易相對人充分揭露。」合於公平交易法

    之立法目的，亦未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可資適用作為判斷

    有線電視頻道節目供應業者有無隱匿重要交易資訊之標準。

     (三)經 查本件依上訴人所訂前揭 88、89年度之銷售辦法所

    載，其「收視戶規模折扣」之優惠條件，係規定「零至二萬

    戶依定價計算」、「二萬零一戶至四萬戶：九折」、「四萬



    零一戶至六萬戶：八折」、「六萬零一戶至八萬戶：七折」

    、「八萬零一戶以上：六折」，均以一定之簽約戶數而給予

    系統業者不同之折扣。惟依上訴人所提供之 88年度頻道銷售

    資料所示，88年度與上訴人交易之系統業者計有 71家，其中

    僅有南桃園、群健等二家業者之交易與上訴人前揭銷售辦法

    規定之「收視規模折扣」相符，其餘系統業者，依前揭「收

    視戶規模折扣」應無折扣優惠，上訴人卻仍給予九折、八折

    、七折及六折不等之優惠；其中應給予九折優惠者，給予七

    折、六折不等之優惠；應給予八折優惠者，給予七折優惠；

    應給予七折優惠者，則給予六折之優惠等情，此有上訴人前

    揭 88、89年度銷售辦法及頻道銷售資料附原處分卷可證，亦

    為上訴人所不爭，足認上訴人於其訂定之前開 88年度頻道銷

    售辦法外，確以其他略優於該頻道銷售辦法之折扣數與系統

    業者從事交易，且其給予系統業者之戶數折扣幾乎均與所定

    之前開頻道銷售辦法不符，已具有全國之普遍性，益徵其實

    際意願成交價格確較其頻道銷售辦法為低，卻未於銷售辦法

    之個別頻道售價中予以反映，而有隱匿重要交易資訊等情，

    已堪認定。復參諸前揭有線電視規範說明規定，上訴人與各

    系統業者 88年度之交易既與其制定之 88年度銷售辦法有異，

    核其折扣之優惠方式已有所變更或調整，上訴人訂定 89年度

    銷售辦法即應隨之調整或變更，並對交易相對人充分揭露前

    開優惠計算方式，然上訴人 89年度之銷售辦法卻仍沿襲舊有

    88年度之銷售辦法，而未作任何調整或變更，致其頻道銷售

    辦法所訂收視戶數規模折扣形同虛設，對信賴該銷售辦法之

    系統業者實為消極隱匿重要資訊行為，客觀上已足以引起信

    賴該辦法之系統業者作出錯誤之交易決定，進而剝奪系統業

    者單獨購買頻道節目之意願，成為反競爭行為之溫床，斲傷

    市場交易秩序甚鉅，自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再者，有線電

    視頻道節目供應業者在與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進行頻道節目交

    易時，固得就實際交易數額、支付方式、信用風險、成本差

    異、附屬交易條件（如完整或定頻播出頻道節目之約定）及

    其他合理事由等因素，給予有線電視系統業者適度折扣優惠

    ，惟其折扣優惠不得有違反公平交易法之差別待遇或不正當



    限制交易相對人事業活動之情形，此為前揭有線電視規範說

    明第 4 點第 5 款第 3 項第 3 目所明定，上訴人就其 88年度與

    前開 71家系統業者交易中，為何有高達 69家系統業者之折扣

    優惠與所定前揭銷售辦法之「收視規模折扣」不符之情形，

    並未提出其依前揭規範說明而給予折扣優惠之具體合理事由

    及其證據，空言訴稱其與系統業者在洽商過程中，因議價及

    考量各種交易因素，而給予較優惠之折扣，致與銷售辦法不

    符，屬交易常態，並非對交易相對人隱匿重要交易資訊云云

    ，純為事後卸責之詞，核不足採。 (四)末 查，原處分係因

    上訴人未依據所訂定之 88年度、89年度銷售辦法與全國之系

    統業者交易，隱匿重要交易資訊，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

    罔行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條規定，乃依同法第 41條規

    定予以裁罰。至上訴人另案因與木喬、和威、年代、八大等

    頻道節目業者於 88年 12月間，委由上訴人公司總經理練台生

    與鳳信公司總經理任惠光洽談有關大信、鳳信、傳信行、觀

    天下等系統業者之簽約收視戶數，並洽定上訴人與木喬、和

    威、年代、八大等頻道業者之全部頻道以每一收視戶每月

    220 元之價格，授權前開有線電視系統業者公開播送，供一

    般家庭收視戶觀賞，已生限制個別業者對外獨立銷售其頻道

    節目相互約束事業活動之效果，而違反行為時公平交易法第

    14條前段所定事業不得為聯合行為之規定，經被上訴人依同

    法第 41條前段規定，於 89年 6 月 27日以�字第 106 號處分書

    ，命上訴人自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聯合行

    為，並裁處上訴人罰鍰 900 萬元等情，此有被上訴人前開處

    分書附卷可參，經核二者處罰之行為、要件、依據及目的均

    不相同，非屬單一行為而觸犯數個行政罰之法條競合情形，

    自不生一事二罰之問題，上訴人訴稱被上訴人就同一事實為

    重複處罰云云，亦無足取等由，駁回上訴人原審之訴。

四、上訴意旨復執前詞，並主張： (一)原 審認定公平交易法第

    24條之欺罔，只須客觀上構成欺罔即可云云，惟依法及一般

    社會通念，欺罔理應出於主觀上故意，故上揭法條應以故意

    為歸責要件，殊難想像「無主觀故意」之欺罔行為。是本件

    被上訴人應證明上訴人於本件確有故意之欺罔行為，就此，



    原判決有適用上揭法條不當之違法。 (二)又 公平交易法第

    24條之欺罔或顯失公平行為須以「足以影響交易秩序」為要

    件，縱認上訴人銷售辦法與實際成交價格不符係屬欺罔行為

    ，然其行為亦不足以影響交易秩序，而各地方政府審議有線

    電視收視費率時，所考量者為實際交易成本，是被上訴人以

    此為由，辯稱各地方政府基於上訴人銷售辦法之錯誤資訊為

    判斷，其不利益將轉嫁由消費者負擔，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云

    云，其理由與事實全然不合。再者，原審認為 89年度銷售辦

    法沿襲 88 年 度之銷售辦法而未作任何調整變更，客觀上已

    足以引起信賴該辦法之系統業者作出錯誤之交易決定，進而

    剝奪系統業者單獨購買頻道節目之意願，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云云，惟此一見解殊有違誤，蓋上訴人之成交價格與銷售辦

    法不同，與「剝奪系統業者單獨購買頻道節目之意願」並無

    任何關聯，系統業者實係考量各種交易因素後，始選擇購買

    全部頻道，且此正足以證實上訴人在交易協商過程中確已充

    分告知重要交易資訊，使系統業者能作最有利於己之判斷；

    且上訴人實際交易價格低於銷售辦法之行為，對系統業者及

    消費者均有利（成本降低），實無危害交易秩序。又原審既

    謂上訴人給予系統業者之戶數折扣幾乎均與所定銷售辦法不

    符，「已具有全國之普遍性」，則顯見上訴人與全國各區域

    系統業者間，經過相互協商之交易過程，已充分揭露雙方交

    易條件，故並無原審所稱信賴該辦法之系統業者作出錯誤之

    交易決定，足以影響交易秩序情事，原審率爾推論上訴人行

    為足以影響交易秩序，卻未說明究竟有如何之影響，實有適

    用法規不當及理由不備之違法。 (三)關 於本件與另案 89年

    6 月 27日以�字第 106 號處分書所據以處罰之事實是否具同

    一性乙節，經觀兩案原處分書內容，本案被上訴人所認定上

    訴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4條之欺罔行為（實際成交價格較銷

    售辦法低，卻未於該辦法中反映，使系統業者無法據以評估

    ，致系統業者須購買全部頻道），實即為另案所處罰之聯合

    行為（上訴人等共同決定以低於銷售辦法之價格交易，當系

    統業者詢問個別頻道業者之銷售價格，則以價格較高之銷售

    辦法回應，致系統業者須購買全部頻道）；且公平交易法第



    24條本為同法第 14條之補充規定，其立法目的均在確保公平

    競爭。故縱原審認定上訴人有隱匿重要資訊而有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欺罔行為，然被上訴人前已就上訴人聯合行為另為

    處分，同一事實，復又於本件予以處罰，嚴重違反一事不二

    罰，而原審竟仍謂兩案事實、立法目的不同，任由被上訴人

    強將同一事實行為加以割裂，而以立法目的相同之法條重複

    處罰，實與司法院釋字第 503 號解釋意旨有所悖逆。 (四)

    原處分未說明核定罰鍰金額之裁量理由，漠視上訴人之資本

    額不過為 3,000 萬元率為金額 400 萬元之重罰，原審不察，

    仍認原處分並無違誤，亦未論述原處分是否違反強制說明理

    由原則與比例原則乙節，顯有不適用公平交易法施行細則第

    33條、行政程序法第 43條規定所揭強制說明理由原則、比例

    原則，以及理由不備之違法等情，為此，請將原判決廢棄改

    判。

五、本院按： (一)「 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不得為其他

    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行為。」公平交易法

    第 24 條 定有明文，而該法條之立法意旨在維護交易秩序、

    確保自由公平競爭，倘俟實際危害結果產生，始得論以違法

    ，顯然無法達成立法目的，為能有效防範損害之發生及警惕

    事業，應認本條規定之構成要件不以該行為產生實害為必要

    。又人民違反法律上義務而應受行政罰之處罰，於法律無特

    別規定時，則不以出於故意為必要，如有過失仍在處罰之列

    。是判斷事業行為是否構成該條所稱「足以影響交易秩序」

    ，只要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及該行為實施後有足以影響交

    易秩序之可能性，達到抽象危險性之程度為已足，上訴人主

    張上揭法條所稱之「欺罔」應以故意為要件云云，尚不足採

    。 (二)頻道 節目受著作權法保護，系統業者非經頻道銷售

    業者正式授權，無法合法播出頻道節目，故倘頻道銷售業者

    無公開透明之交易條件，不僅立於買方之系統業者無法據以

    評估，以合理分配其購片預算，增加交易成本，並易使交易

    糾紛層出不窮，且極易隱藏差別待遇、不當搭售或其他反競

    爭之行為，是事業倘為前開行為，即屬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

    欺罔行為。 (三)經 查，依上訴人所訂前揭 88、89年度之銷



    售辦法所載，其「收視戶規模折扣」之優惠條件，規定「零

    至二萬戶依定價計算」、「二萬零一戶至四萬戶：九折」、

    「四萬零一戶至六萬戶：八折」、「六萬零一戶至八萬戶：

    七折」、「八萬零一戶以上：六折」，均以一定之簽約戶數

    而給予系統業者不同之折扣。然依上訴人所提供之 88年度頻

    道銷售資料所示，88年度與上訴人交易之系統業者計有 71家

    ，其中僅有南桃園及群健等二家業者之交易符合前揭銷售辦

    法規定之「收視規模折扣」，其餘系統業者，依前揭「收視

    戶規模折扣」應無折扣優惠者，上訴人仍給予九折、八折、

    七折及六折不等之優惠；應給予九折優惠者，給予七折、六

    折不等之優惠；應給予八折優惠者，給予七折優惠；應給予

    七折優惠者，給予六折之優惠等情，有上訴人 88、89年度頻

    道銷售資料附卷為證，顯然上訴人確有以優於該銷售辦法之

    折扣數與系統業者從事交易，卻未反映於銷售辦法之個別頻

    道售價中，足以引起信賴該辦法之系統業者作出錯誤之交易

    決定，進而剝奪系統業者單獨購買頻道節目之意願，對信賴

    該銷售辦法之系統業者而言，實有隱匿重要交易資訊。又上

    訴人與各系統業者 88年度之交易既與其制定之 88年度銷售辦

    法有異，核其折扣之優惠方式已有所變更或調整，上訴人訂

    定 89年度銷售辦法即應隨之調整或變更，並對交易相對人充

    分揭露前開優惠計算方式，然上訴人 89年度之銷售辦法卻仍

    沿襲 88年度之銷售辦法，未作任何調整或變更，原審斟酌上

    情，認該等行為屬於足以影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該當於

    公平交易法第 24 條 之規定，及上訴人上開行為與其另一受

    被上訴人以 89年 6 月 27日�字第 106 號處罰之聯合行為，非

    屬一行為而觸犯數個行政罰之情形，不生一事二罰之問題，

    業於判決理由內詳為論述，經核並無不合。上訴人另主張原

    審對其主張該裁罰有違比例原則一事未於敘明，有理由不備

    之情事云云，然查被上訴人對於上訴人之上該行為處罰 400

    萬元，業於處分書內詳為說明，並無裁量濫用之情形，雖原

    審對此未於判決理由內敘明，然不影響判決結果，尚無判決

    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法；亦難謂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

    法。至於上訴人其餘訴稱各節，乃上訴人就原審取捨證據、



    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指摘其為不當，均無可採。綜上所述

    ，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違誤，求予廢棄，難認有理由，應予

    駁回。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 255 條第 1 項

、第 98條第 3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5　　年　　7　　 月　　5　　 日

                  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趙　永　康

                              法  官  鄭　小  康

                              法  官　侯　東　昇

                              法  官　黃　淑　玲

                              法  官　林  文  舟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95　　年　　7　　 月　　5　　 日

　　　　　　　　　　　　　　　書記官　王　福　瀛

資料來源：司法院公平交易法及政府採購法裁判要旨選輯第一版 407-411頁


